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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止筹划重大事项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宇顺电子；证券代码：002289）自2015年11

月30日（周一）开市起复牌。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魏连

速先生与此次股权转让及控制权转移的受让方（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就本次股权

转让及控制权转移事项进行了反复磋商和沟通论证，但由于无锡恒泰九鼎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于近日向法院申请冻结了魏连速先生所持有的 86.67万股公司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0.46%)，交易对方认为该事项对本次交易形成一定影响。截至目前，交

易双方未能就本次股权转让及控制权转移实施方案的部分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从保护

全体股东权益角度出发，公司控股股东魏连速先生决定中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 

该事项未来是否重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相关情

况如下： 

一、本次筹划重大事项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魏连速先生的书面通知，其正

在筹划股权转让及控制权转移事项，并已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及控制权转移

意向书》。经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宇顺电子，证券代码：002289）于2015年

11月17日（星期二）下午13:00起停牌，并于当日午间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97）。停牌期间，公司积极关注此次重大事项的进展

情况，并于2015年11月2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100）。 

2015年 11月 2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魏连速先生的书面通知：在



股票停牌期间，魏连速先生与交易对方聘请了中介机构对本次股权转让及控制权转移

的实施方案进行了多次沟通论证，积极推动本次重大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并进行了反

复磋商。但由于无锡恒泰九鼎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近日向法院申请冻结了魏

连速先生所持有的 86.67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交易对方认为该事

项对本次交易形成一定影响。截至目前，交易双方未能就本次股权转让及控制权转移

实施方案的部分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从保护全体股东权益角度出发，公司控股股东魏

连速先生决定中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 

该事项未来是否重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股票复牌安排 

经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5年 11 月 30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复牌。  

三、中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的影响 

截至目前，魏连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6,105,89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97%，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筹划股权转让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的中止，不会对公司的战略规划和正常生产经营等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魏连速先生对于因本次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给各位投资

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并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